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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掌握我国海域开发利用状况，国家海洋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五条

规定“国家建立海域使用管理信息系统，对海域使

用状况实施监视、监测”，从２００６年启动建设国家海

域动态监视监测管理系统［１］，该系统于２００９年业务

化运行。截至目前已建立国家、省、市三级海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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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监管业务体系，布设了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

海洋部门的专线传输网络，利用卫星遥感、航空遥

感、远程监控、现场监测等手段，对我国近岸海域开

展立体、实时监测，积累大量遥感影像和海域管理

数据，实现各级海洋部门“一个网”、各类海域管理

数据“一张图”，为海域管理和执法提供有效的技术

支撑。

１　系统运行现状

１１　业务体系

国家层面分别设立国家海域动态监管中心、同

步数据中心和网管中心，地方层面建立了１１个省

级、４９个市级海域动态监管中心，部分省成立县级

海域动态监管中心，从而形成国家、省、市三级业务

机构体系［２－３］；其中，独立监管中心有１３家、挂靠在

其他事业单位的有４５家、与海域管理部门合署办公

的有２家，有４４家取得海洋测绘资质。在辽宁省、

江苏省和海南省建立３个海域无人机遥感监测基

地。通过引进和培养，全国从事海域动态监视监测

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已达６００余人。

１２　系统功能

按照“需求主导、服务管理”的原则开发设计了

一套可定制、模块化、接口灵活的平台软件，形成基

本业务系统、视频监控系统、视频会议系统、公文传

输系统、人员管理系统、专网管理系统、专网邮件系

统、地方附加系统等８个应用子系统，目前系统具备

监视监测、业务管理、决策支持、信息服务和视频会

议五大功能。建立了连接国家、省、市、县四级海洋

部门的专线网络，经不断升级和扩容，国家骨干网

双线路运行、带宽３０Ｍ，省级网络带宽１０～２０Ｍ，

市级网络带宽４～１０Ｍ；专网已连接至海域管理部

门、海域动态监管中心、海域执法机构，专线节点

３３５个、无线节点２２８个，形成四级海洋部门之间的

信息高速公路。省、市监管中心在重点海域建设了

３６１个视频监控点，接入国家海域远程监控集成平

台２２５个。

１３　监测业务

国家层面每年对近岸海域开展１次高精度遥感

监测和４次低精度遥感监测；利用无人机每年对区

域用海规划开展１次遥感监测；每月开展１次海域

使用疑点疑区监测。省、市监管中心定期开展重点

用海项目现场监测，并编制项目海域动态监测报

告，对部分已竣工验收的重点项目用海探索开展了

后评估监测。河北省、江苏省、广东省等地对海岸

线、海湾等开展了海域空间资源监测。

１４　系统数据

通过海域权属数据整理工作，完成了《海域使

用管理法》实施以来审批的６万余宗用海数据的整

理录入，开展了２次沿海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更新

及沿海１１个省级海洋功能区划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采集了近岸海域高、中、低分辨率的遥感影像，现有

１９９３年、２００２年以及２００７年以后多期低分辨率

（３０ｍ）遥感和３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影像数据已

经超过２Ｔ。通过分级部署的专题数据库，实现对基

础地理、遥感影像、功能区划、海域勘界、岸线修测、

海域权属、现场监测等数据的集成管理，形成全国

海域资源和海域使用状况“一张图”。

１５　系统应用

各地利用基本业务系统有序开展了海域使用

审批统一配号、海洋功能区划管理、区域用海规划

管理、海域使用统计、海域使用金管理、围填海计划

管理等业务。各级监管中心利用系统为海域管理

部门项目用海审批和围填海竣工验收提供技术支

持，对新申请项目从功能区划符合性、界址与面积

准确性、管理岸线吻合性、用海权属唯一性等方面

进行技术审查。辽宁省、福建省、海南省等地开展

了填海项目竣工验收报告的技术检验复核。各地

积极配合海域使用执法部门开展区域用海执法检

查、涉嫌违规用海项目现场测量；并利用监测数据

积极编制本地海域使用现状分析报告、海域使用统

计分析报告、围填海监测报告、区域用海规划监测

报告、海岸带变化遥感年际比对分析报告等辅助决

策产品，为海域管理科学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２　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标准制度体系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仅在系统建设期间制定了系统建设与管

理意见、系统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系统数据管理办

法、系统传输网络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以及系统总

体实施方案及总体技术方案、海域使用卫星遥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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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监视监测技术规程（暂行）、海域使用地面监视监

测技术规程（暂行）、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数据库

建设技术规程（暂行）等标准规范。随着海域动态

监视监测业务体系的不断壮大和监视监测内容的

不断深入，尤其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要求进一步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现有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已不能

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２２　机构队伍建设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仅建立国家、省、市三级海域动态监测业

务体系，由于县级海域动态监测机构尚未完全建

立，监测业务难以深入到海域管理第一线，上下协

同、决策会商、应急处置等不能延伸到基层海洋部

门，县级海洋部门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撑，难以形成

整体的监管合力。部分节点由于人才引进困难，存

在一人身兼多职现象，技术队伍力量较为薄弱，缺

乏计算机、测绘、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专业技术

人才。

２３　职责定位待进一步明确

部分省、市对海域动态监视监测工作在海域管

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还不到位，对监管中心的职

责定位不清晰。部分市级节点由于海域使用审批

业务较少，监测主体业务不明确，对监管机构重视

程度不足，缺乏开展监测工作的积极性。部分省市

在沿海成立具有用海审批权限的开发区，但新成立

的开发区海域动态监测机构缺失，在该区域的系统

数据管理权限有待调整和明确，系统业务管理也存

在一定的问题。

２４　监测业务待进一步规范

目前监测手段仍相对薄弱，主要以遥感监测为

主，现场监测数据较为缺乏；监测范围主要以近岸

海域监测为主，对中远海的监测能力不足；监测内

容较为单一，基本以围填海监测为主，对养殖用海

等其他用海类型尚未开展有效监测。由于缺乏统

一的监测技术规范，监测主体、监测内容、监测频

次、工作流程等都未明确，各地监测内容和频次不

一、监测报告格式多样，监测业务亟须规范。

２５　系统数据待进一步补充

目前系统中海域资源环境本底数据匮乏，海域

使用权属数据不够精确，海洋基础地理数据、公共

用海数据不够全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域综合

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主要表现在由于历史原因用海

权属尚未能全部纳入系统数据库，海洋基础地理、

大陆海岸线变迁尚未实现常态化监测与更新，各类

海洋调查获取的海域资源环境数据尚未得到有效

利用等。此外，目前系统数据主要用于浏览和查

询，基于系统数据的分析评价产品相对较少，辅助

决策水平有待提高。

２６　应用系统功能待进一步优化

现有软件系统总体架构模式相对滞后，应用系

统未包含所有海域行政管理和海域动态监视监测

业务，各业务模块较为独立、缺乏关联性，成果产品

展示方式较为单一，缺乏多模式、立体化效果，与地

方附加业务系统有待进一步整合。

３　发展趋势分析

３１　业务体系建设

按照“建立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海洋综合

管控体系”要求，加快制定海域动态监视监测业务

体系发展规划，科学制定系统中长期发展目标。推

动省、市级监管中心机构建设，并全部取得海洋测

绘资质。加快推进县级海域动态监管能力建设，成

立县级海域动态监管中心，健全国家、省、市、县四

级业务机构体系。进一步明确省、市、县三级监管

中心职责和任务，理顺监测业务工作流程。加强系

统业务培训和工作交流，尤其是加强遥感监测、专

题图件制作、分析评价等方面的实践培训，不断提

升技术队伍能力。

３２　管理制度建设

制定系统运行相关管理办法和相关技术规程，

规范工作内容及要求。出台《系统运行管理办法》

《系统安全管理办法》《系统业务考核办法》等管理

制度，以及《建设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工作

规范》《区域用海规划海域使用动态监测工作规范》

《海域使用疑点疑区监测工作规范》《海域空间资源

监测技术规程》等监测业务规范类文件，加强对监

测业务和系统运维的指导。

３３　监测业务拓展

在全面规范建设项目海域使用动态监测、区域

用海规划监测、疑点疑区监测的基础上，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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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海岸线等海域空间资源监测和海域海岸带整

治修复项目监测。创新应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无

人机遥感、无人船（艇）、激光雷达、一体化激光三维

测量和水下潜标等监测手段，全面开展对中远海的

监测，对我国管辖海域实现常态化监视监测，逐步

建立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海洋监控系统，实时

掌握管辖海域的空间资源状况和使用现状。

３４　应用系统优化

构建以项目用海管理为核心的应用系统平台，

实现用海审批、监测、执法数据一体化管理。完善

国家基本业务系统海域使用权管理、海域使用金管

理、海域动态监视监测业务管理功能，利用系统对

海域使用申请审批、海域使用金征缴等工作实现数

字化、流程化管理。建立统一的海域管理信息发布

平台，方便用海单位和相关个人查询项目用海确权

信息及业务办理进展情况，为社会公众提供及时的

海域管理信息服务。

３５　数据体系建设

补充更新海域使用权属数据，收集整理公共用

海数据、海洋资源环境数据、电子海图、海域海岛地

名普查数据、涉海规划数据等相关资料，构建数据

标准统一、内容全面、更新及时、共享服务完善的基

础数据体系，开展数据资源规划和数据结构优化，

实现海域基础数据与专题数据的一体化整合和统

一管理，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

３６　辅助决策支持

充分利用海域管理各类数据，全面开展海域使

用现状、海域空间资源状况、海洋功能区划实施情

况等分析评价工作，重点进行海域空间资源配置和

承载力分析、海域资源发展潜力评估、海域资源经

济社会效益分析、海域使用综合分析评价、海岸线

变迁分析、重点海湾综合利用现状分析、围填海项

目后评估分析、海洋产业用海需求分析等成果研

究，为合理配置海域资源、优化涉海产业布局提供

决策支持。协助海域管理部门开展项目用海申请

的技术审查，在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审会召开前，

重点做好论证报告宗海图件和功能区划符合性分

析的校验工作；在填海项目竣工验收时复核项目竣

工验收测量报告，及时为海域综合管理提供技术

支撑。

３７　联动监管机制

在海区、省市执法机构已全部接入海域动态专

网的基础上，建立海域管理部门、动态监管中心和

海洋执法机构间的联动监管机制，实现海域动态监

测、权属数据、远程视频监控、违法用海案件查处等

信息共享。各级监管中心应综合运用遥感监测、现

场巡查、视频监控等手段，有效开展海域使用疑点

疑区监测，做到随时发现、随时监测、随时报送至海

域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执法机构应将项目用海执

法检查的照片、视频和违法用海项目的立案查处、

行政处罚等结果信息录入系统，实现监测信息和执

法信息的共享，提高海域综合管理效率。

３８　系统安全建设

推进系统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全网按照国家级

节点安全等级保护三级、省市节点安全等级保护不

低于二级的要求，开展核心路由器设备、所有设备

登陆双因子认证，增加入侵防御和安全接入网关，

为各节点提供网络安全边界防护；加强网络安全管

理，安装终端准入软件，严禁未登记的设备接入专

网，严禁其他网络与海域专网私自互联。各地应根

据设备的使用周期逐步开展网络、服务器、视频会

议、视频监控和外业监测等硬件设备的升级改造，

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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